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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招生系所、學位學程、班、組別、報名資格、考試科目、招生名額及規定事項 

※實際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 

本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甄試系所放榜缺額，尚未併入本簡章該系所招生名額內。

如遇招生名額調整時，將公告於本校招生訊息網頁週知。本校各系所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暨碩士在職專班資料詳如下列所示。 

一、 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報名共同規定 

(一)一般生報名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各公私立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

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同等學力資格者。 

(二)在職生報名資格： 

除應具備上述一般生申請資格外，另須具備下列條件： 

1. 須在公民營機構服務 2 年以上，取得在職證明書（含服務年資）及在職人員進修同

意書之現職人員。 

2. 前項所謂「2 年以上」係自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同等學力資格後起

算，計至本校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註冊截止日止（以本校 113 學年度行事曆公告為

準）。 

3. 如以在職生身分報考之考生，經資格審查後未符合以上條件者，概以一般生身分報

考。 

(三)同等學力第 6 條及第 7 條報考規定： 

1. 以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6 條及第 7 條資格報考本校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考試之考

生，應於報名前將(1)簡章附件七、資格審查認定申請書、(2)最高學歷證明影本及(3)

報考系所班組規定之「特殊申請資格」（專業領域卓越成就表現受理資格條件）所具

備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並經本校函

覆通知審查結果合於報考資格後，始可報考。 

2. 惟第 7 條部分，須系所班組訂有招收規定，並符合其專業領域卓越成就表現受理資

格條件者，始得受理資格審查申請。 

※113 學年度同等學力第 6 條及第 7 條報考資格審查收件日期（以國內郵戳為憑，

請以限時掛號郵寄）：  

 112 年 11 月 28 日(二)起至 112 年 12 月 05 日(二)止 

※送件地址：9743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 2 段 1 號 招生委員會收 

※送件注意事項： 

 1.請繳交(1)簡章附件七、資格報考之審查認定申請書、(2)最高學歷證明影本及(3)

具備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2.信封封面請註明【申請研究所招生考試同等學力第 6 條、第 7 條資格認定】。 

 3.如報考多系所班組，請分別填寫申請書並將資格審查資料分袋裝寄。 

(四)各招生系所班組如有特殊報考資格限制者，從其規定；其他相關規定，請見各報考系

所簡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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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組別 一般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8 名，在職生：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本組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無 

考試方式及占分 筆試（占分 100%） 

筆試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滿分 科目相關說明 

1. 

管理學 

4 科任選 
1 科 

100 分 無 

統計學 100 分 可使用掌上型計算機 

經濟學 100 分 可使用掌上型計算機 

普通心理學 100 分 無 
 

考試注意事項 

1.筆試科目總分為 100 分。 
2.考生應將選考科目登錄於網路報名表上。 
3.選考科目之原始分數需分別轉換為 T 分數（直線轉換之 T 分數）之

後，始計為筆試成績。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聯絡電話 （03）8903013 

傳真號碼 （03）8900150 

系所網址 https://ibm.ndhu.edu.tw 

電子信箱 cpjuang@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系致力於行銷與電子商務、策略與人力資源管理、以及運籌與決策

科學等專業領域之發展。 
2.本系提供豐富的國際交流機會，包括：雙聯學位、海外交換與全英課

程等多元學習機會。 
3.本系擁有完整的專業課程規劃，可提供學生學習與時俱進的管理知

識和技能，發展企業所需的「核心職能」，以增進學生未來職場的就

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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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別 管理學院 

系所名稱 運籌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組別 不分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4 名，在職生：0 名 

特殊報考資格 本所不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7 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 

指定繳交資料 無 

考試方式及占分 筆試（占分 100%） 

筆試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滿分 科目相關說明 

1. 

統計學 

4 科任選 
1 科 

100 分 可使用掌上型計算機 

經濟學 100 分 可使用掌上型計算機 

生產管理 100 分 可使用掌上型計算機 

微積分 100 分 可使用掌上型計算機 
 

考試注意事項 

1.筆試科目總分為 100 分。 
2.考生應將選考科目登錄於網路報名表上。 
3.選考科目之原始分數需分別轉換為 T 分數（直線轉換之 T 分數）之

後，始計為筆試成績。 

複試日期 免複試 

總成績同分之參酌順序   - 

聯絡電話 （03）8903013 

傳真號碼 （03）8900150 

系所網址 https://gslm.ndhu.edu.tw/ 

電子信箱 cpjuang @gms.ndhu.edu.tw 

特色說明及備註 
1.本所師資皆為海內外名校博士畢業，師生互動頻繁。 
2.量才適性的教學，邏輯分析、營運管理、語文訓練俱備。 
3.課程與臺灣主流產業相結合，畢業生職涯發展多元，薪資相對優渥。 

  


